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生考勤制度 

济幼高专行字[2014]116号 

为建设良好学风、校风， 保证教育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

学校实际情况，制定以下考勤制度： 

一、考勤范围 

学生在校期间要按时参加学校教学计划和学校统一安排组织的

一切活动。学生上课、实验、实习、劳动、军训、自习及其他活动均

实行考勤，因故不能参加者，必须请假。凡未请假（包括请假未准或

超过假期）者，一律认定为旷课。 

二、考勤标准 

（一）请假未获准和超过假期而缺勤者（包括因假期结束未能按

学校规定时间返校者）为旷课。 

（二）老师开始讲课后进入课堂、或自习时间开始后进入教室者

为迟到。 

（三）上课时未经任课老师允许而先行离开课堂者为早退。 

（四）检查人员检查时学生无故不在现场可确定为旷课。 

（五）迟到或早退三次按旷课一课时计算。 

三、考勤程序与请假审批 

（一）因病请假须有正规医疗单位证明，因事请假须有正当理由

或必要证明。假期以批准时间为准。 

（二）学生请假应填写学校统一的请假记录单，请假时间在三天

以内（含三天）由班主任（辅导员）审批；三天以上到一周（含一周）

由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负责人审批，请假时间超过一周需到学工处审

批并备案。班主任（辅导员）保存请假记录单存根，同时发给学生准

假通知。学生持通知找班级考勤员登记后方可离校。返校应立即找班

主任（辅导员）销假，班主任（辅导员）负责在该生的请假记录存根

上填写销假时间或未能销假的原因并签字备案。超过批准期限或返校



后未及时销假，按旷课处理。请假记录存根做为班级档案保存。 

（三）学生无特殊原因不得事后补假，特殊情况补假需交验相关

证明。 

（四）学生军训、外出实习、社会调查等活动期间，请假由带队

教师或有关人员审批。 

四、学生考勤管理 

（一）各班建立考勤制度。统一使用学校发放的“济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考勤表”，考勤员按课程安排每上一门课考勤一次

并请任课教师签字。每周一负责将考勤表（经班主任、辅导员检查并

签字后）送交学院学生管理办公室备案。同时学院依情况对出勤不良

学生进行处分。 

（二）任课教师应记录所任课程上课期间学生出勤情况。认真填

写学生考勤表，同时分别把请假和旷课的学生名单记录在案，并统计

其缺课课时，每月将所任课程的出勤情况填写考勤表，交各班课代表，

课代表将各科任课教师考勤记录交给本班学习委员，学习委员收齐后

交给班主任（辅导员），班主任（辅导员）学期末汇总后报学院及学

工处。 

（三）学生因下列原因可以请假或补假。 

1.因疾病，经学校医院或县级以上医院诊断建议停课休养者； 

2.确因直系亲属疾病或丧事，必须本人参加者； 

3.确因家庭事务，必须本人出面不能解决者； 

4.确因一些突发事件，本人不能按期返校者； 

5.上级或学校统一组织的各种活动以及学校安排的工作，要求本

人参加者，由主办部门负责出具请假证明。 

（四）学生因下列原因不得请假或补假： 

1.自称有病无医院诊断证明者； 

2.占用上课时间私自外出办理私事者； 

3.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者； 

4.未经学校同意参加外单位邀请或组织的各种活动及招考、学习



班者； 

5.占用上课时间经商、担任家教或其他有偿服务等。 

五、班主任（辅导员） 

全面负责班级考勤，定期进行考勤讲评。对出勤差的同学及时提

醒，对旷课时数达到处分级别的学生必须提出书面处理意见（附考勤

表复印件）提交学院。 

六、学生缺勤、旷课处理 

依照《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违纪处分条例》的有关规

定处理。 

七、学工处、教务处 

不定期对班级考勤、教师考勤进行抽查，并作为班级考核、班主

任（辅导员）考核和教师考核的依据。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学工处负责解释。 

 


